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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人民政府
关于公布攀枝花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

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

攀府函〔!"!#〕$! 号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攀枝花建

设总指挥部等 部等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予以公布，请按照规定认真做好相关文物

的保护管理工作。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
!"!# 年 ' 月 部! 日

攀枝花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

攀攀一、东区（' 处）

（一）攀枝花建设总指挥部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，四周外延

至建筑外墙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! 米。

（二）渡口吊桥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，向东、向

西外延至桥头外侧 ! 米，向南、向北外延至桥面边缘
部" 米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向 米。

（三）马兰山地震台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

延至建筑外墙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向 米。

二、仁和区（$ 处）

（四）老街宝灵寺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现有围墙为界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向 米。

（五）曹家大院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外缘为界，向四

周外延 部 米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向 米。

（六）曾毛氏贞节坊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，向东南外

延 延 米，向西外延 向 米，向东外延 部 米，向西北外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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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米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５ 米。

（!）"#$%&'

保护范围：以现存遗址为中心，向东北外延至现

状公路堡坎边缘，向西南外延 ８ 米，向东南外延 ６

米，向西北外延 １ 米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西北、向东

南外延 １ 米、向西南、向东北外延 ２ 米。

三、米易县（３ 处）

（（））*+,-.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，向东外延
２ 米，向西外延 ４ 米，向南外延 ５ 米，向北外延 ５ 米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５ 米。

（/）0123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，向东外延

至朱昭宇房屋外侧墙，向西外延至何天华农田边界，

向南外延至胡安民竹林边缘，向北外延至何方明房

屋前门外墙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３ 米。

（4）56278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，向东外延

至卢朝兵农田，向西外延至梅自福农田，向南外延至

卢朝兵农田，向北外延至卢朝华农田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１ 米。

四、盐边县（７ 处）

（49）:;<'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

延 ２ 米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
５ 米。

（4=）>?@A18B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，向东、向

南外延 ３ 米，向西外延 １０ 米，向北外延 ５ 米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２ 米。

（4C）D*E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，向东外延

至刘显奎房屋外墙，向西外延至刘朝江房屋外通道，

向南外延至刘显奎院落边界，向北外延至刘显奎

垄地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２ 米。

（4F）GHIJ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南、向北外

延 ５ 米，向东、向西外延 １ 米。

（4K）LMN7OJ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１ 米。

（4P）Q*E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范围为界，向东外延

至丁国华房屋，向西外延至房屋后果园边界，向南外

延至张厚银房屋，向北外延至现状田间小路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２ 米。

（4!）RSTU

保护范围：以文物本体占地核心保护区边界

为界。

建设控制地带：以保护范围为界，向四周外延
５ 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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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人民政府
关于李楠等 １０ 人职务任免的通知

攀府人!２０２６"６ 号

各县#区$人民政府府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&市政

府各部门府各直属机构&有关单位'

经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２ 日市政府 １０４ 次常务会议研

究决定'

任命'

李楠为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#兼$(

唐四平为攀枝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

局长局

免去'

王焕红的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&市机关

事务服务中心主任&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职务(

熊银发的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(

高应华的攀枝花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

员会主任&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

员会副主任职务(

郭莉的攀枝花市信访局副局长职务(

时嵩胤的攀枝花市经济合作局副局长职务(

辜云杰的攀枝花市林业局副局长职务(

谭睿的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

员会副主任职务(

张晓笳的攀枝花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

职务局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
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２ 日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
关于谭红等 ４ 人职务任免的通知

攀府人!２０２６"７ 号

各县#区$人民政府府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&市政

府各部门府各直属机构&有关单位'

经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市政府第 １０５ 次常务会议
研究决定'

任命'

谭红为攀枝花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#试用
期一年$&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#兼$&市机关事务管
理局局长#兼$(

张洪强为攀枝花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#试用
期一年$局

免去'

谭红的攀枝花市公务员局局长职务(

李程林的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
长职务(

万民的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
员会副主任职务局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
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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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

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豁免及批后调整
负面清单（２０２５ 版）》的通知

!"#$%$〔２０２５〕１ &

'()*+：

,-./0123、456)789:;<=

>?、、A“BCD”EFGHAIJKLMNOP

Q，9RS$TUV$%0WCX，，Z[\]^，

_`[\ab，_cdeD5fg，hi《2《kl

eG4UV$%m》 《》opUV$%qr》 《st

"#P)7、A$%uv““[xR、“yxR”E

FM”{》（st"（〔２０２３〕６９ &）、《》op）~

GUV���� ５ P５)7�（〈》op0WU�

������〉M”{》（o���（〔２０２５〕４９ &）

�()m�m$��$�，�x��UV$%0W

CX��0�，!���st"#G$%����

《!�������$%��GV���$%��

�� \¡¢£¤¥¦*（２０２５ ２）》 （¨©ª«

《¦*》），¬­¨�（，®¯°±�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《¦*》²u7!����³´Tµ¶���

�$%��、V���$%��G����（�·

¸¹）�º��\¡¢£��；»¼½、¾¿½�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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±�，Å°±�Æ，ÇÈÉÊxË”{MÌËÍÎ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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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行清单管理

����$%��y、V���$%��yÑ

XG�����º��（�·¸¹）\¡¢£0�

¦*CX，ÒÓ����$%��GV���$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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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明确管理要求

（R）âã“��¦*”M¸¹，��*+Âäå

k�¨ÕÖÂ�7ÑX《����$%��y》《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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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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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权属内外相关邻里权益、公共利益的，应达成一

致意见。

（三）涉及历史文化保护区或风景名胜区的建

设项目，不适用“豁免清单”，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进行管理。

（四）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“放管

服”改革及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要求，对清单实行

动态管理。 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五）本通知由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

责解释。

五、实施期限

本通知自 本通本知 年 本 月 $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% 年。

附件：$&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乡村建设规划许

可豁免清单
本&建设工程设计方案（建筑项目）批后调

整负面清单

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本通本% 年 $本 月 月$ 日

附件 $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
豁免清单

((一、属下列范围的建设工程，不涉及规划实施管

理，无需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或《乡村建设

规划许可证》。

（一）更新改造类项目
$&既有建筑不增加建筑面积、建筑总高度、建

筑层数，不增设夹层、不涉及改变房屋建筑结构和变

更使用性质的建设工程（拆除重建工程除外），包括

不涉及规划指标变化、不影响安全疏散和防火分区

的同一建筑性质和用途的建筑单体内部分割、分隔

墙位置移动等建筑内部平面布局调整；结构加固改

造；屋顶和外立面清洗、翻新及维修；屋顶绿化美化

工程；夜景工程；管线工程。

本&符合建筑安全要求，不改变建筑面积、高度、

结构，对住宅建筑设置外墙空调架、防盗窗、晒衣架、

雨篷、遮阳棚等设施。

月&既有建筑进行消防等公共安全设施提升改

造，包括消防水系统、消防电气系统、消防通风系统

及消防智能化、智慧消防等提升改造项目。

。&既有停车场增设电动汽车、电动自行车充换

电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。

（二）市政公用设施类项目
%&设置岗亭、保安亭、报刊亭、移动公厕、自助

快递柜、本。 小时自助图书馆、微型售货站、公共直饮

水设施、垃圾分类设施、道闸、非机动车（含电动自

行车）停车及充换电设施等小型可移动公用设施

设备。

知&设置不影响公共活动的移动通信、基站等设

施（含其他无线电发射设施）；用于安装、衔接市政

管网设施的地面箱柜、燃气放散管、地下构筑物以及

化粪池、污水处理池、消防水池等附属设施。 对现状

架空杆塔进行升高、改造或局部调整。

*&不涉及新增建筑面积、用地面积的生活垃圾

填埋场（含渣场）封场工程，在自有用地上对垃圾堆

体进行整理、生态修复以及复绿工程。

+&交通信号控制设备、交通监控设备、交通护

栏等道路交通设施的安装、维修、加固工程以及交通

标志标线设置、更换及治安监控设备、道路中（侧）

分带开口等不涉及道路平面修改变更的市政工程。

%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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９公交车站（亭）、路标、路牌、路树、隔音屏、果

屑箱、路边小品等道路或绿化元素的设置工程，城市

道路照明设施的维修改造。

１０既有加油站、加气站、加氢站项目，在不提

高安全等级，满足防火间距、消防安全的前提下，增

设储油罐、储气罐、加油枪或油罐增减容，改变储存

油品类型、罐体位置等加油加气加氢设备改造工程。

在加油站、停车场等经营区域内设置自动一体化洗

车设备、充电设施。

１１水环境整治、河道、管线清淤以及不新增建

设面积的堤岸维修加固工程。

１２既有河湖、水库管理范围线内，在不改变原

地类的情况下建设配电房、照明设施、取水塔、巡查

道路、闸室交通桥、引水设施、放水隧洞及配套闸室、

闸室启闭机房等小型配套设施。

１３绿化植物栽植、地形整理等园林绿化工程。

（（））#$%&'(
１４用于抢险、救灾、防疫的临时性建筑、设施

设备、临时用水用电用气等工程，任务完成后拆除、

恢复原貌的。

１５公益性节庆活动、集会等需要的临时性展

示用房、管理用房，大型场馆内部为会议、展览等活

动搭建的临时性活动式建构筑物，活动结束后拆除、

恢复原貌的。

（)）*+'(
１６不涉及改扩建、仅对工艺流程改造的技改

类工业项目。

１７不涉及增加建筑面积、不改变建筑外立面

的室内装饰装修工程。

１８同一规划用途下的既有建筑内部业态的调

整或互换，涉农贸市场等公益性质的除外。

二、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免于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》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

（,）-./0&'(
１由政府主导实施的不涉及增加建筑面积的

改造整治项目，包括街巷整治、庭院改善、小区内部

综合整治、屋顶整治（含平改坡）、农贸市场、环卫设

施（包含公厕、道班房、清洁楼、车场等）等改造提升

项目（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建筑等受保护的区域和

建筑除外）。

２既有用地红线范围内，经土地权利人协商一

致，增设地面停车位，新建有顶盖、无围护设施和围

护结构的停车棚。

３不涉及道路规划红线修改变更的市政道路

维修改造及交通改善等工程，如增加调头区、二次过

街、展宽段宽度变化、“白改黑”、人行道提升改造、

增加慢行道（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）、公交港湾停靠

站等。

４在公园、广场建设用于休憩的亭、台、廊、榭、

厕所、景观水池、无上盖游泳池和园林小品、大门、门

卫房、内部道路、小桥（涵）、儿童游乐设施等。

５在既有用地红线范围内新建体育跑道、体育

游乐设施、露天球场、无基础看台以及不增加建筑面

积的围墙、看台、无上盖游泳池。

６在既有居住项目内建设供公众使用，用于休

憩的亭、台、廊、榭、景观水池、雕塑和园林小品、大

门、牌坊、内部道路、台阶、小桥（涵）。 利用现有架

空层、闲置用房等设施增设或改建的公共的、开放的

服务设施。

７既有小区在符合消防和安全的前提下，在室

外加装电梯。

８既有建筑因消防要求，在满足安全的前提

下，增加室外疏散钢梯、室外消防疏散口、室外消防

水池、消防建筑等。

９已取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的非居

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项目。

１０在满足结构、消防、环保、安全等条件下，利

用城市桥梁下方空间设置公共停车场、运动场地等

公共设施。

（1）2345%6&'(
１１不改变原路径的给水、中（低）压燃气、电

力、通信、排水、中水等市政管道的维护、改造，既有

电力、通讯设施（排管、沟槽、隧道、综合管廊等）的

展放线缆、穿线、维修、维护等建设工程。

１２在村庄规划区内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

途管制要求的戏台、体育健身设施场地，用地面积不

６ 􀃗

攀
枝
花
市
人
民
政
府
公
报

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公报　2026年　第4期

部门文件选登

书书书

超过 １００ 平方米的厕所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储运、供电、

供气、通讯、牌坊等零星公共服务设施、绿化工程，基

础设施项目，种植类、养殖类设施农业项目及场地型

设施农业项目。

１３农村自来水改造工程，增设农村污水处理

设施。

（!）"#$%&'(
１４建设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临时性施工用

房、施工工棚、施工围墙以及临时出入口。

１５农用棚架、施工工棚、施工板房、施工围墙

以及不涉及自身土建基础施工的临时性用房。

（（））+'(
１６合法的既有民用建筑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

下，屋面加装高端不超过屋顶边缘（女儿墙），且距

屋面小于 ２２ 米的分布式光伏设施。

１７工业园区内既有用地及既有厂房建筑屋顶

加装高度小于 ２２ 米的分布式光伏设施。

附件 ２

建设工程设计方案（建筑项目）批后调整
负面清单

　　一、建筑用途
（一）改变规划条件、出让合同约定的建筑用途

或超出规划条件、出让合同约定的建筑用途比例的。

（二）按规划建设的公建配套设施和项目配套

设施，包括但不限于市政公用、医疗、体育、教育、文

化、社区服务、物管用房、停车场（库）等，改为其他

用途的。

（三）减少建设规划条件、土地出让合同中需设

置的公建配套设施或项目配套设施的。

二、规划指标

违反规划条件、土地出让合同等确定的建筑规

模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、建筑高度要求的。

三、总平面布局

建筑间距、退界、日照等相邻关系的改变不符合

相关法律法规等控制要求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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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攀枝花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
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豁免及批后调整

负面清单（２０２５ 版）》政策解读

!!一、制定背景

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推进政府职能转变、深化
“放管服”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，要求精

减审批事项和条件，取消不合法、不合理、不必要的

审批事项，减少保留事项的前置条件。 自然资源部

要求提高审批效能和监管服务水平，鼓励各地探索

建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。 北京、上海、广

州、深圳等地自 地自$% 年起，基于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

要求，陆续建立了规划许可豁免和批后调整清单

制度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四川省城

乡规划条例》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

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 《自然资源部关

于深化规划用地“多审合一、多证合一”改革的通

知》《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和 部门关于印发
〈四川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等有关法

律法规文件，同时参考借鉴厦门、佛山及四川自贡、

宜宾等地出台的同类文件，制定《攀枝花市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豁免及批后调整负

面清单（地自地和 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《清单》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乡村建设规划

许可豁免清单（简称“豁免清单”）和建设工程（建筑

项目）设计方案批后调整负面清单（简称“负面清

单”）两部分构成。

（一）“豁免清单”包括无需和免于办理《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》或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》两种项目

类型，共列举 '和 项（其中无需办理 $中 项，免于办理
$免 项）。 依据城乡规划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的有关

规定，一是不涉及规划实施管理，如充电桩等按照设

备管理的相关配套服务设施，以及老旧小区用地范

围内的管线等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，列举无需办

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或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

证》的项目类型 $中 项。 二是属规划实施管理范畴，

为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相关工作要

求，针对微更新、低风险项目，经研究，列举免于办理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类型 $免 项。

（二）“负面清单”包括建筑用途、规划指标、总

平面布局等 ' 个部分，列入“负面清单”的情形，不

得进行建设工程（建筑项目）设计方案批后调整。

三、适用范围
《清单》适用于攀枝花市市辖区范围内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和建设工程（建筑

项目）设计方案批后调整工作；盐边县、米易县可根

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或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参照

执行。

四、有效期

本通知自 地自地通 年 地 月 $ 日施行，有效期 和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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